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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销售货物时，根据纳税人类型和货物类别，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适用17%的基本税率、13%低税率或零税率；小规

模纳税人按照简易征收办法，不区分工业和商业，统一适用

3%的征收率。在特定情形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照简易征

收办法适用6%或4%的征收率。一般情况下，增值税适用税率

比较好确定。但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纳税人对适用税率的理解

存在偏差，在具体操作上容易出现税率适用不当的情况：一是

我国各个地区和行业的增值税转型在时间上存在差异；二是

我国增值税政策对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货物进行了不同

类型划分，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三是“营改增”后纳税人身份

由营业税纳税人变成增值税纳税人，对于销售使用过的货物

存在前后衔接问题。

纳税人在确定适用税率时最易出错的三种情形分别是，

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旧货和物品，这也是纳税

人在一般销售情形之外的几类特殊销售行为。本文结合现行

增值税政策，对这三种特殊销售行为如何确定适用税率进行

探讨。

一、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时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本文所指固定资产属于税法范畴，在增值税的货物范围

之内。《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有专门

规定：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12个月的机器、机械、运输

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这个概

念与会计上的定义一致，但范围较窄。

我国增值税转型工作是分地区逐步开展试点的，由于增

值税转型在时间上有先后、在地区上有差异，以及“营改增”后

纳税人身份会发生变化，相应地在税率适用上也存在差异。下

面依照增值税纳税人类型进行分析。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税率

增值税转型对纳税人的身份类型没有影响，而“营改增”

后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营改增”前就是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另一种则是因为政策改变由营业税纳税人

转变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1.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增值税转型后销售自己使用过

的固定资产。对于转型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

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在《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170号）中明确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的固定资产属于

转型前购进的，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的

固定资产属于转型前购进的，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这种划分以“转型”为界，具体而言，试点地区和试点行业

以试点开始时间为转型时间，其他地区和行业以2009年1月1

日为转型开始时间。适用税率则是该类固定资产的适用税率，

具体视该类固定资产的类型而定，一般为17%，特殊类型的固

定资产如农机则为13%。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

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号）规定，一般纳

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

产，按简易办法依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对于进项税额

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项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进

行了具体规定，包括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

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以及国

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消费品等。

例1：某市于2009年1月1日开始实行增值税转型，该市一

大型商贸综合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2年12月处理一批固定资产，其中：客货两用车1台，于2008

年6月购进，取得合法票据，处理取得收入3.12万元；大型运输

汽车1辆，于2009年2月购进，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处理取得

收入7.02万元；小型运输汽车1辆，于2009年3月购进，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处理取得收入3.51万元；小汽车1辆，于2010年

购进，处理取得收入4.16万元。

分析：该商贸公司的转型时间是2009年1月1日，在此之前

购进的客货两用车处理时按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转型

后购进的大型运输汽车和小型运输汽车均按适用税率征收增

值税。根据相关规定，大型运输汽车和小型运输汽车按基本税

“营改增”后几类特殊货物销售的税率适用问题

邱益林

渊湖北财税职业学院财税系 武汉 430064冤

【摘要】我国增值税政策近几年来经历了多次修订完善，2009年增值税全面转型、2012年年初启动“营改增”试点工作。

本文围绕增值税转型和“营改增”试点带来的政策变化，讨论纳税人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物品和旧货时增值税的适用税率。

【关键词】固定资产 旧货 物品 增值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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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17%计算增值税。

处理客货两用车应缴纳的增值税=3.12衣（1+4%）伊4%衣

2=0.06（万元），2008年6月购进时属于转型前，不能抵扣进项

税额。该计算公式的依据为《关于增值税简易征收政策有关管

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0号）第四条第一款。

处理大型运输汽车应缴纳的增值税=7.02衣（1+17%）伊

17%=1.02（万元），该车辆购进时已进入转型期，可抵扣进项

税额，由于只取得普通发票，因此不能抵扣。

处理小型运输汽车应缴纳的增值税=3.51衣（1+17%）伊

17%=0.51（万元），该车辆购进时已进入转型期，能根据增值

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抵扣进项税额。

处理小汽车应缴纳的增值税=4.16衣（1+4%）伊4%衣2=0.08

（万元），小汽车属于不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范围之列，

不论其购进时间，一律按照4%减半征收增值税。

处理这批固定资产共应缴增值税越0.06+1.02+0.51+

0.08越1.67（万元）

假如上例中的商贸公司从2012年1月1日由小规模纳税人

转为一般纳税人。按照规定，纳税人购进或者自制固定资产时

为小规模纳税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销售该固定资产的，按

简易办法依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则商贸公司12月处理

的该批固定资产一律按照4%减半征收增值税，该批固定资产

应缴的增值税越（3.12+7.02+3.51+4.16）衣（1+4%）伊4%衣2=0.34

（万元）。

2.“营改增”后由营业税纳税人转变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的税率适用。2012年1月1日至12月，上海市和北京等8省市

相继实施“营改增”改革试点。这不仅影响到企业所纳税种的

变化，还涉及纳税人身份的改变。

根据《关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33号）第一条的

规定，按照《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号）认定的一

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12年1月1日（含）以后购进或

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

的2011年12月31日（含）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因为该文件是针对上海试点发布

的，因此以2012年1月1日作为时间界限，北京8省市等其他试

点地区从各自新旧税制转换之日起适用上述试点税收政策。

例2：武汉市A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软件服务公司。

因为“营改增”，于2013年1月1日由营业税纳税人变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2013年5月，因处理一台2011年购买的复印设备

而取得收入3.12万元，处理一台2013年2月购进的电脑取得收

入0.702万元。

分析：根据要求，湖北省应于2012年12月1日完成新旧税

制转换，A公司自2012年12月1日适用相关试点税收政策。复

印设备和电脑对A公司而言都是固定资产，但由于复印设备

购进时A公司是营业税纳税人，电脑购进时A公司是增值税纳

税人，因纳税人身份的不同，其增值税处理方法完全不同。

处理复印设备应缴纳的增值税越3.12衣（1+4%）伊4%衣2伊

10 000=600（元）

处理电脑应缴纳的增值税越0.702衣（1+17%）伊17%伊10 000=1

020（元）

结合例1和例2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的政策背景完全不同，

但政策思路是一致的。即：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使用过的

固定资产，一方面以“转型”为分界线，“转型”前按照4%征收

率减半征收增值税，“转型”后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这里

的“转型”一是指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二是指“营改

增”带来的纳税人身份类型转变。另一方面以固定资产的用途

和类型来分别适用政策，属于《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

的项目，统一按4%减半征收增值税。

（二）其他纳税人适用的税率

这里的增值税其他纳税人包括小规模纳税人和其他个

人。其他个人不存在销售税法所称固定资产的情况，因此，下

面只讨论小规模纳税人。财税［2009］9号文件规定，小规模纳

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减按2%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例3：甲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2012年12月处理一台自用

设备，取得收入3.09万元。

应缴纳的增值税越3.09衣（1+3%）伊2%=0.06（万元）

分析：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抵扣进项税额，适用3%的征收

率，取得的3.09万元为含税收入，用3%税率还原，按财税

［2009］9号文件适用2%的税率。国税函［2009］90号文件第四

条第二款对上述计算公式进行了明确。

二、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和旧货时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除了固定资产，财税［2009］9号文件和国税函［2009］90号

文件均对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和旧货适用的增值税

税率做出了规定。

1. 物品和旧货。物品，是相对于税法中的固定资产而言

的。税法定义固定资产时强调了使用期限超过12个月，那些用

于生产经营、使用期限不满12个月的生产设施、设备和劳动保

护用品等，譬如会计上专门通过“低值易耗品”科目核算的存

货类内容，根据财税［2009］9号文件和国税函［2009］90号文件

的规定，即为物品。

关于旧货，财税［2009］9号文件专门进行了界定：旧货，

是指进入二次流通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货物（含旧汽车、旧

摩托车和旧游艇），但不包括自己使用过的物品。这里将旧货

和物品进行了界限划分，二者是独立的，并不彼此包含，但旧

货和固定资产之间并不是独立或截然分开的，存在一定程度

的重合。财税［2009］9号文件界定“旧货”时强调“进入二次流

通”这个环节，如：甲企业将使用过的设备销售给专门收购旧

设备的乙企业，乙企业购买设备的目的是再次出售，销售该设

备对甲而言是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对乙而言便是销售旧

货；如果乙企业购买设备也是为了使用，使用一段时间后再销

售给丙企业，这时销售该设备对乙企业而言也是销售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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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三大纪律

1. 符合条件的企业必须依法按月（季）预缴企业所得税。

凡在纳税年度内从事生产、经营（包括试生产、试经营），或在

纳税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企业，无论是否在减税、免税期

间，也无论盈利或亏损，均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有关规定进行企业所得税按月（季）预缴，填制《企业所得税

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或《企业所得税月（季）度和

年度纳税申报表（B类）》，并在月（季）度终了后 15日内完成

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工作。实行核定定额征收企业所得

税的企业，不进行年终汇算清缴。

2. 预缴税款的企业必须依法汇算清缴结清全年所得税

税款。企业应当自纳税年度终了之日起 5个月（或实际经营终

止之日起 60日）内，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企

业所得税的规定，自行计算本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

所得税额，根据月（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数额，确定该纳税

年度应补或者应退税额，并填写《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提供税

务机关要求提供的有关资料、结清全年企业所得税税款。

3.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必须如实填写和报送有关资

料。企业应当按照税法规定，如实准确填写和报送下列资料：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王宝田渊教授冤

渊 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教学一部 大连 116023冤

【摘要】本文基于税务稽查常见涉税问题，提出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必须遵循的法规和应该注意的事项，旨在警

示企业有效防范、规避纳税申报税务风险。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的固定资产。因此，笔者认为，纳税人销售的使用过的资产是

属于固定资产还是旧货，视这项资产购买方的购买目的而定。

2. 销售物品和旧货时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对于销售使用

过的物品，财税［2009］9号文件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当

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3%征收率征收增

值税。

对于销售旧货，值得注意的是，财税［2009］9号文件没有

区分纳税人类型，统一规定按照简易办法依照4%征收率减半

征收增值税。国税函［2009］90号文件规定了不同类型纳税人

含税销售额的换算不同，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越含税销售额衣

（1+4%）伊4%衣2；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销售额=含税销售额衣（1+

3%）伊2%。

对于其他个人而言，只存在销售使用过的物品这一种情

况。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其他个人销售自己

使用过的物品免征增值税。

例4：2012年12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甲企业销售一辆已

使用2年的小汽车给从事二手车经营的乙企业，取得收入3.12

万元；同月，乙企业将该小汽车销售给丁先生，取得销售收入

4.16万元 。

分析：该汽车销售对甲企业而言是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

产，该固定资产为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因此按简易

办法依4%减半征收增值税；对乙企业而言是销售旧货。

甲企业应缴纳的增值税越3.12衣（1+4%）伊4%衣2伊10 000越

600（元）

乙企业如果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应缴纳增值税越4.16衣

（1+4%）伊4%衣2伊10 000越800（元）

乙企业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则应缴纳增值税越4.16衣

（1+3%）伊2%伊10 000越807.77（元）

在增值税发票开具上，根据国税函［2009］90号文件和增

值税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不论是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还

是销售使用过的物品或旧货，如果是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

税，则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是适用征收率，应开具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律不得自行开具或者由税务机关代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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